
    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醫療品質管理師甄審辦法 

95 年 2 月 17 日第五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100 年 02 月 24 日第六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修正第九條 

100 年 05 月 26 日第六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修正第八及第十條 

104 年 03 月 04 日第八屆第三理監事會議修正第三條 

105 年 03 月 30 日第八屆第八理監事會議修正第三條 

107 年 06 月 12 日第九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新增第五條 

108 年 11 月 27 日第九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修正第二、五條 

109 年 02 月 26 日第九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修正第一、二、四、六、七、八、十、十一條 

110 年 01 月 07 日第十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修正第三條 

112 年 05 月 05 日第十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修正第三條 

114 年 08 月 30 日第十一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修正第三、四、十、十一、十二、十三條 

  第一條 臺灣醫療品質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推廣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管理知

識與技術，培訓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管理人才，提升其專業素質，特訂

定醫療品質管理師甄審辦法。 

  第二條 凡為本會會員，且會員年資一年（含一年）以上之會員，並符合下列各

款資格之一者，得參加本會醫療品質管理師甄審。 

      一、具有醫師資格或醫務管理、公共衛生、護理或經本會認可之醫療相關科

系之博、碩士學位，從事醫療品質或病人安全之實務或學術工作一年以

上之工作經驗，且於一年內參加經本會主辦醫療品質或病人安全學術活

動，累積教育積分達 15 點以上者。 

      二、具有非醫療相關科系之博、碩士學位，但從事醫療品質或病人安全之實

務或學術工作二年（含二年）以上之工作經驗，且於一年內參加經本會

主辦醫療品質或病人安全學術活動，累積教育積分達 20 點以上者。 

 三、具有醫務管理、公共衛生、護理或經本會認可之醫療相關科系之學士學

位，從事醫療品質或病人安全之實務或學術工作三年（含三年）以上之

工作經驗，且於一年內參加經本會主辦醫療品質或病人安全學術活動，

累積教育積分達 30 點以上者。 

 四、具有非醫務管理、公共衛生或護理但具有經本會認可之醫療相關科系之

學士學位，且從事醫療品質或病人安全之實務或學術工作三年（含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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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工作經驗，並於一年內參加經本會主辦醫療品質或病人安全學術

活動，累積教育積分達 40 點以上者。 

 五、醫務管理、護理或經本會認可之醫療相關專科學校畢業，且從事醫療品質

或病人安全之實務或學術工作五年以上之工作經驗，並於二年內參加經

本會主辦醫療品質或病人安全學術活動，累積教育積分達 50 點以上者。 

第三條 本會學生會員取得醫療品質管理師資格規範如下： 

  一、醫學、牙醫、藥學、護理、公共衛生、醫務管理系、醫學檢驗暨生物技

術、職能治療、物理治療、心理系、職業安全與衛生、健康產業管理、

健康風險管理、運動醫學、生物影像暨放射科學、口腔衛生、呼吸治療、

長期照護、生物醫學工程、語言治療與聽力、營養、生物醫學、健康事

業管理、聽語障礙科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詢、運動保健、(健康)資訊

管理、生物科技暨製藥等學系(所)或經本會認可之醫療相關科系之大學

院校在學學生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得參加醫療品質管理師檢定筆試： 

 （一）大三(含)以上在學學生。 

 （二）二技在學學生。 

 （三）研究所。 

  二、醫療品質管理師檢定筆試合格者，發給醫療品質管理師檢定合格證明，

筆試合格證明有效期限為三年，就學期間不列入三年計算。 

  三、領有醫療品質管理師檢定合格證明，且於合格證明有效期限內畢業後有

相關領域工作經驗，並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得參加本會第二階段

醫療品質管理師甄審口試，口試合格者發給醫療品質管理師證書。 

（一）具學士學位並於口試前一年內參加本會主辦醫療品質或病人安全

學術活動，累積教育積分達 30 點以上者。 

（二）具博、碩士學位並於口試前一年內參加本會主辦醫療品質或病人

安全學術活動，累積教育積分達 15 點以上者。 



  第四條 醫療品質管理師甄審及檢定範圍包含醫療品質或病人安全管理理論與

實務等相關內容，並分二階段進行甄審，第一階段以筆試方式進行，第

二階段以口試方式進行，兩階段成績皆達合格標準，方能取得醫療品質

管理師資格。未通過者，筆試或口試達合格標準成績得保留二年。 

第五條  若投稿本會醫療品質期刊接受刊登的論文或是投稿 ISQUA 研討會接受

的論文之第一作者或是通訊作者 (至多二位) (一篇只能使用一次)，參加

醫療品質管理師筆試成績加 5 分，且加分上限為 10 分。 

  第六條 醫療品質管理師甄審及檢定每年至少舉辦一次，報名方式、報名日期、

筆試日期等考試相關資訊，應於辦理前二個月公告。 

  第七條 參加醫療品質管理師甄審及檢定，採通訊(郵寄)或網路方式報名。 

  第八條  報名參加醫療品質管理師甄審考試，應準備下列資料： 

一、報名表 

二、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三、符合第二條資格之證明文件 

四、在職證明正本（須註明服務年資） 

五、畢業證書影本 

六、醫療品質或病人安全相關學術研習會證明 

  第九條  醫療品質管理師證書有效期限為三年，期滿每次展延期限為三年 

  第十條  醫療品質管理師證書有效期限展延：應於醫療品質管理師證書有效期限

內累積教育積分達 60 點(含)以上，每年至多認定 25 點(含)，本協會主辦

之學分須佔 60%以上，每一年不得為 0 點。 

  第十一條  教育積分之認定如下： 

一、由本會主辦之學術活動，每小時得 1 點之教育積分，非本會主辦之學術

活動，經本會認可者，每小時得 0.5 點教育積分。 

二、上述時數之認可，凡不足 0.5 小時者以 0.5 小時認定之，超過 0.5 小時不

足 1 小時者以 1 小時認定。 



三、參加國外醫療品質或病人安全相關學術活動並經本會認可者，其教育積

分之累積得比照本會學術活動辦理之。 

四、在本會認可之國內外醫療品質或病人安全相關期刊發表論文者，每篇之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得 10 點教育積分，若同時為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至

多二位)得 10 點教育積分，第二作者得 5 點教育積分，其餘作者得 1 點

教育積分。 

五、在本會所舉辦學術活動或經本會認可之國內、外醫療品質或病人安全學

術活動中論文海報展示：第一作者得 2 點教育積分、論文口頭報告：報

告人得 4 點教育積分、特別演講：演講者得 10 點教育積分。 

六、本協會會員大會暨學術活動者，得 10 點教育積分。 

  第十二條  申請醫療品質管理師有效期限展延者，應繳交下列文件： 

一、申請表 

二、醫療品質管理師證書影本 

三、教育積分證明影本 

四、服務證明正本 

五、證書展延費 

  第十三條  證書展延 

一、申請醫療品質管理師證書展延者，應於期滿一個月前，檢附第十二條所

列之相關文件提出申請，由本會通知申請結果，合格者並換發新證書。 

二、申請證書展延者，需依據第十條規範取得積分，若未達相關積分數者，

俟取得足夠積分後，方可換證。 

  第十四條 有關醫療品質管理師甄審考試，本辦法未規定者，由本會學術發展委

員會研議並送理、監事會議決。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會議決通過後公布實施。 

 

 



 


